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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丽市人民政府关于扶贫结余结转资金

收回调整用于脱贫攻坚工作的批复

市扶贫办：

你办《关于扶贫结余结转资金收回调整用于脱贫攻坚工作的请示》（瑞开办请〔2020〕28号）已收悉，经2020年7月31日瑞丽市脱贫攻坚指挥部召开的瑞丽市脱贫攻坚工作专题会议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由市财政局收回扶贫结转资金52万元。具体为：瑞丽市万企帮万村基金2019年第二批资金用于弄岛镇帮助解决贫困户DNA鉴定缺口资金2.14万元及帮助解决贫困户住房问题缺口资金47.86万元，合计50万元；瑞丽仁隆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市级脱贫攻坚招标设计监理费资金结余2万元。
二、由市财政局及时核拨资金，将收回扶贫结转资金53.464285万元调整安排用于脱贫攻坚工作。具体使用如下：弄岛镇万企帮万村50万元资金由财政收回后重新安排给弄岛镇用于解决弄岛镇97户贫困户已修缮房屋进行到户补助；瑞丽仁隆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市级脱贫攻坚招标设计监理费资金结余2万元上缴国库后重新安排用于2020年姐相乡扶贫车间项目监理、造价等前期费用缺口资金0.8万元、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（扶贫办）审计费用0.9万元、2016年至2019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审计费用0.3万元；将2019年财政专项扶贫净结余资金（已上缴）1.464285万元安排用于2016年至2019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审计费用。
三、你办负责督促各项目单位加快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进度，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，加强资金的使用和管理，严格执行公示公告制度，做好扶贫项目档案资料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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